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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案件调解的三大原则

【案例一案情】

正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施

耐德电气低压（天津）有限公司、宁

波保税区斯达电气 设 备 有 限 公 司

乐清分公司侵犯 实 用 新 型 专 利权

纠纷案。 ①

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正泰股份公司） 于 1997 年 11
月 11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

称为 “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”的

实用新型专利， 并于 1999 年 3 月

11 日获得授权及证书， 授权公告

日为 1999 年 6 月 2 日， 专利号为

ZL97248479.5。 2006 年 7 月 20 日，
正泰股份公司向 宁 波 保 税区 斯 达

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（以

下简称斯达分公司）购买了型号为

C65N 的小型断路器二盒。 正泰股

份公司认为，施耐德电 气 低压（天

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施 耐 德 公

司 ）、 斯 达 分 公 司 生 产 、 销 售 的

C65a、C65N、C65H、C65L、EA9AN
等五个型号的产品 已 落 入 其 专 利

权的保护范围， 侵犯了其专利权，
遂向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 人 民 法 院

提起诉讼。施耐德公司以专利无效

以及被诉侵权技 术 方 案 属于 现 有

技术等理由提出了抗辩。温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认定 施 耐 德 公司 的 抗

辩理由不成立，施耐德公 司、斯 达

分公司构成专利侵权，判决其承担

停止侵权、 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。
施耐德公司不服，向浙江省高级人

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【调解与分析】

浙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双

方当事人在全球的 20 多个诉讼纠

纷及几万种的产品细目、争点繁多

的特点，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

了由技术、管理、法律人员 组 成 的

10 人左右的谈判团队， 寻找利益

契合点与共赢点， 以达成共识，从

而选择全球性的和解方案。并邀请

正泰股份公司董事长、施耐德公司

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亲自参与调解，
双方最终就全球 和 解 协 议 及 本 案

的处理达成了六点共识，为双方签

署全球和解协议及 本 案 的 调 解 协

议打好了基础。最终促成双方当事

人就本案达成调 解 协 议 和双 方 之

间的全球和解协议。施耐德公司在

尊重涉案第 ZL97248479.5 号专利

基础上，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

补偿金人民币 1.575 亿元，并主动

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。双方达成的

全球和解协议也正在履行中。
正泰 股 份 公 司 与 施 耐 德 公 司

都是生产电气及电器配件的企业，
两家企业之间除在中国以外，在其

他国家还有许多诉讼，如同两军对

垒，在不同的国家互为原告和被告

进行诉讼较量。 本案案情复杂，双

方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，如果

单独解决本案纠纷，必然涉及其他

的诉讼，使双方当事人仍然陷在诉

累的泥潭， 对双方当事人来说，都

不是好事，甚至会形成两败俱伤的

结果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

权审判庭的法 官 在 审 理 这起 案 件

时，并没有只就本案考 虑，而 是 从

怎样有利于双方 当 事 人 之 间 合 作

双赢、怎样有利于彻底解决双方当

事人之间的纠纷出发，寻找双方当

事人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与共赢点，
以达成共识，力求彻底解决双方当

事人在全球的所有诉讼。最终使双

方当事人消除对立情绪，就全球和

解协议及本案的处理达成了共识，
使双方通过和解，达到双赢。

该案的调解，不仅解决了双方

当事人之间本案的纠纷，还就双方

之间在全球的 20 多起诉讼纠纷达

成了全球性和解协议，解决了双方

■案号 案例一 一审： （2006）温民三初字第 135号 二审： （ 2007）浙民三终字第 276号
案例二 一审：（2008）一中民初字第 5043、5026、5154号

二审：（2010）高民终字第 1694、1700、1699号
案例三 一审：（2010）合民三初字第 87号 二审：（2010）皖民三终字第 00077号

再审：（2011）民申字第 223号

010

DOI:10.19684/j.cnki.1002-4603.2013.16.002



案例 16/2013

①“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两起知识产权典型案例”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1 年 12 月 21 日第 3 版。

之间长期的涉及 几 万 种 产品 的 知

识产权争议。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全

球 不 同 的 国 家 有 20 多 起 诉 讼 纠

纷，由此可想双方当事人花费在诉

讼方面的人力、财力、时 间 该 有 多

少。 全球和解协议，不仅一揽子解

决了双方当事人多年、 多起纠纷，
更重要的是规范了双 方 当 事 人 之

间的良性竞争，促使双方间的合作

双赢，还消除了双方之间多年的积

怨，使双方当事人不再为纠纷而耗

费人力、财力，在公平 竞 争 的 条 件

下，各自不断创新发展。
这就 是 有 利 于 合 作 双 赢 的 原

则。 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与和解，
要以有利于保护和 促 进 市 场 公 平

竞争、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

利益为前提。

【案例二案情】

环球唱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环球唱片公司）、 华纳唱片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华纳唱片公司）、索尼

音乐娱乐香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索尼娱乐公司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

技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百度公司）
侵犯著作权纠纷的三件案件。 ①

环球唱片公司、华纳唱片公司

和索尼娱乐公司发 现其 享 有 录 音

制 作 者 权 的 128 首 歌 曲 在 百 度 公

司 的 MP3 栏 目中 通 过 搜 索 框 、榜

单等模式，提供了链接以及相应的

在线试听和下载服务。三家公司认

为百度公司的上 述 行 为 侵犯 了 其

对上述歌曲录音制 品 享 有 的 信 息

网络传播权，遂向北京市第一中级

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法院判令赔偿

其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共计 6350
万元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百度

公司是根据网络 用 户 的 指 令进 行

搜索、建立临时链接。 基于这种服

务的技术、 自动和被动等性质，即

使百度公司施予预 期 能 力 相 当 的

注意，也难以知道其所提供服务涉

及的信息是否侵权。 因此，百度公

司设置搜索框供网 络 用 户 输 入 关

键词搜索歌曲的 行 为 以 及 设置 榜

单等模式，均不能证明百度公司明

知或者应知所链接 的 录 音 制 品 侵

权，故不构成对三个唱片公司信息

网络传播权的侵犯。据此一审法院

判决驳回三个唱 片 公 司 的全 部 诉

讼请求。 三个唱片公司不服，提起

上诉。

【调解与分析】

北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二 审 合

议庭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，并没有

简单地维持原判或依法改判，而是

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、支持规

范网络传播行业的发展、服务社会

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 多 方 利 益 平

衡考虑，依法提出了合理的调解协

议。协议要求双方当事人应共同致

力于互联网音乐 作 品 的 运营 模 式

创新以及互联网音 乐 作 品 著 作 权

保护模式创新， 就 此 展 开 全 面 合

作。在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的

配合下，最终使双方在达成根本合

作协议的基础上，就涉案纠纷达成

和解协议。该和解协议约定双方共

同致力于互联网 音 乐 作 品的 运 营

模式创新以及互联 网 音 乐 作 品 著

作权保护模式创新，就此展开全面

合作。双方并就全面合作的具体方

式及内容签订了 合 作 协 议及 反 盗

版协议。 在本案之外，百度公司与

三个唱片公司另达成协议，百度公

司支付版税，三个唱片公司将授权

百度公司上传其全 部 完 整 歌 曲 目

录和即将推出的新歌曲目录；网络

用户可以直接从百 度 网 站 免 费 在

线播放及下载相关歌曲，亿万网民

从此可以在百度 网 站 获得 大 量 正

版歌曲。
音乐 家 以 创 作 音 乐 作 品 为 职

业， 歌唱家 以 歌 唱 音 乐作 品 为 职

业，而创作音乐、歌唱 的 目 的 就 是

要让更多的人去歌唱、聆 听、欣 赏

到所创作或歌唱的音乐作品，如果

没有人唱、没有人听，那 么 只 能 证

明该音乐作品是不成功的作品，甚

至可以说是不受人们欢迎的作品。
但是，音乐家、歌唱家的 生 活 来 源

就是他们出卖作品、 歌声的收入。
所以，他们的意愿就是希望有更多

的人听他们的音乐和歌唱，收取更

多的费用。网络运营商以网络运营

为职业，网络商的收入主要是靠商

家广告的多少决定的，而商家广告

的多少又是由 网 民 的 点 击 量 决 定

的，点击率越高，商家 的 广告 就 越

多。网民的点击率是由网站的信息

量多少、方便快捷与否决定的。 具

体到音乐作品和歌曲来说，就是网

民能否方便快捷 地 从 网 站 上 听 到

更多的音乐和歌声，可以把自己喜

欢的音乐、歌声下载，随时享用，并

且不用付费。 这就出现了矛盾：谁

来给音乐创作者、歌唱者付费？
本案的调解之所以典型，就在

于由网络公司支付版税，这样不仅

解决了享有著作 权 的 唱 片 公 司 与

网络公司之间的权利纠纷，而且为

规范网络运营市场、规范著作权人

与网络公司之间的关系、遏制盗版

音乐作品的出现，使权利人和作品

的使用者达成长期合作，从根本上

维护了音乐作 品 权 利 人 的 合 法 权

益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创作的积极

性。 同时又使亿万网民得以欣赏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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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版的音乐作品， 对丰富网民的文

化生活， 提高网民的文化素质有着

深刻的意义， 实现了权利人与社会

公众利益、网络运营商利益的平衡，
收到了比判决更好的社会效果。

这就是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和社

会公众利益的原则。 在著作权纠纷

案件的调解与和解过程中， 要考虑

各方利益的平衡， 统筹兼顾文化创

造者、 商业利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

益，协调好激励创作、促进文化产业

发展和保障基本文化权益之间的关

系，使利益各方共同受益、协调均衡

发展。法律既要保护作者的著作权，
又要鼓励知识的传播， 同时还要考

虑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。

【案例三案情】

广州 市 红 太 阳 机 动 车 配 件 有

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红太阳公司）与

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江淮集团）、 安徽江淮汽车股

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江淮股份）
确认不侵犯商标 专 用 权 纠纷 申 请

再审案。 ①

江淮集团、 江淮股份 从 2005
年起在其生产的 汽 车 上 使 用椭 圆

形加五叉星标识（见图一），并进行

大量持续不断的宣传，具有一定知

名度，该标识于 2005 年申请注册，
但未被核准，为未注册商标。 红太

阳公司于 2004 年向国家工商行政

管 理 总 局 商 标 局 申 请 4233581 号

和 4425670 号商标，2007 年被核准

注册在第 12 类汽车上。 2010 年红

太阳公司及相关 企 业 开 始在 媒 体

上 大 规 模 宣 传 该 注 册 商 标 。 2010

年 3 月 26 日， 红太阳公司向江淮

股份发出律师函，敦促其尊重红太

阳公司的知识产权，不得侵犯其注

册商标专用权。江淮集团收到律师

函后向安徽省合 肥 市 中 级人 民 法

院提起确认不侵犯 注 册 商 标 专 用

权诉讼，后江淮股份参加诉讼。 安

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0
年 9 月 13 日作出一审判决， 以双

方商标不构成近似 为由 判 决 江 淮

集团与江淮股份不 侵 犯 红 太 阳 公

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。红太阳公司

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，安徽省高级

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作

出二审判决，维持了一审判决。 红

太阳公司不服二审判决，向最高人

民法院申请再审。
红太 阳 公 司 申 请 再 审 的 主 要

理由是：双方商标在整体构图和外

观分析上构成近似，江淮股份以及

江淮集团的商标 使 用 行 为 已经 造

成了相关公众的混淆、误 认，对 红

太阳公司注册商标 专 用 权 造 成 了

损害，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一审

和二审判决，改判确认江淮集团和

江淮股份使用的未 注 册 商 标 侵 犯

其注册商标专用权。江淮集团和江

淮股份答辩的主要理由是：争议标

识与红太阳公司的 两 个 注 册 商 标

的商标发音、 外形和含义不同，不

构成近似，也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

淆误认，且汽车领域商标使用有特

殊性问题，也没有攀附红太阳公司

注册商标的意图和必要，请求最高

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和二审判决。另

外，双方当事人之间还涉及多起民

事、行政纠纷及行政争议。

【调解与分析】

最高 人 民 法 院 的 合 议 庭 法 官

对本案作了认真仔细的分析，从诉

讼双方企业的历史、发展前景以及

涉案商标的实际使用等情况考虑，
认为本案如果调解，其效果可能比

判决效果更好。于是紧紧围绕双方

共谋发展的核心利益，积极为双方

寻找能够实现 共 同 发 展 的有 效 途

径。法官除了通过反复和当事人讲

法，讲商标法中商标近似的判断原

则、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典型案例

外， 还使双方的决策层直接见面，
从传话、 文来文往到人来人往，当

面沟通，打消双方决策层的对立情

绪。 除了向双 方 当 事 人 宣 讲 法 律

外，还讨论双方将来互相合作和发

展的前景；讨论作为汽车行业自主

品牌的标杆性企业，国企和民企生

存、 发展和壮大的机遇和挑战；引

导他们朝前看，朝着协作发展的方

向去解决纠纷。 经过将近 5 个小时

的调解，终于当场达成所有纠纷的

一揽子解决协议，而且双方还就后

续的商标注册和使用进行了约定。
与双 方 当 事 人 之 间 所 有 纠 纷

的一揽子和解协 议 有关 联 的 案 件

还有：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止

审理的红太阳 公 司 起 诉 江 淮集 团

和江淮股份的侵犯商标权案件、红

太阳公司就与本 案 不 同 的 另 外 两

个与江淮集团 和 江 淮 股 份侵 犯 商

标权申请再审案件、红太阳公司与

江淮集团在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

法院的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、红

太阳公司与江淮 集 团 和 江 淮 股 份

之间的 8 个 申 请 注 册 的 商 标 相 互

提出的异议。 该案和解后，同时就

上述有关联的案件都达成和解，和

解了一件案件，实际上解决了一串

纠纷，并且促成了双方在相互了解

的基础上进行合作。
单纯从法律关系讲，本案案情

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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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张军：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司法实践”，载《人民司法》2011 年第 07 期。

并不复杂， 主 要 涉 及 商 标 近似 等

问题的判断， 判 决 结案 可 能 是 一

个 较 为 简 单 且 省 事 的 处 理 方 式 。
但简单地肯定或 者 否 定 往 往 不是

最好的纠纷解 决 办 法， 而 且 后 续

会纠纷不断， 甚 至矛 盾 会 越 来 越

深，经营必将受到很大影 响，甚 至

影响到地方经济 的 发 展 和社 会 稳

定。 正是基于 为 双 方当 事 人 利 益

考虑、 基于有利 于 汽 车 企 业 自 主

品牌发展的 考 虑， 最 高 人 民法 院

的法官从有利于当事 人 双 方 相 互

合 作 促 进 生 产 发 展 的 原 则 出 发 ，
主持红太阳公司 与 江 淮 集 团达 成

和解协议。 不 仅 解 决了 本 案 的 纠

纷， 与本案相 关联 的 双 方 当 事 人

之间的其他 民 事、 行 政 案 件 也 都

得以一揽子解决。
本案和解的意义不仅在于成

功地解决了本案的纠纷，以及解决

了当事人之间的多 起 民 事 和 行 政

纠纷。尤为重要的是使双方能够在

不同的市场发展汽车自主品牌，划

分了利益格局，为双方各自的发展

既预留了知识产权发展空间，又增

强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。这对于两

个企业今后的发展，甚至对于同类

的其他企业今后的 合 作 发 展 都 有

着积极的意义。 案件和解后，江淮

集团、江淮股份仅将第 4915266 号

商标使用于小汽车（乘用车及乘用

车配件）上，而红太阳公 司 则 将 相

关商标使用于重型 卡 车 及 摩 托 车

上。 这样，一方当事人专门在乘用

车及乘用车配件方面创新和发展，
另一方当事人则在 重 型 卡 车 和 摩

托车方面创新和发展，双方相得益

彰。 另外，双方还表示要在汽车配

件方面合作，共同发展。 本案及相

关案件的和解履行，使人们看到了

中国企业诚实信用的企业精神，也

看到了中国企业 摒 弃 前 嫌朝 前 看

的雄心壮志，看到了中国企业团结

协作的经营理念。
另外，本 案 的 和 解，说 明 在 相

近的行业之间，使用类似的商标并

不完全是一件坏事，有时甚至可以

起到相得益彰之作用，对双方的发

展都是有益的。
这就 是 有 利 于 当 事 人 双 方 相

互合作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则。在商

标权纠纷案件的调解和解过程中，
同样也要考虑各方利益的平衡。要

考虑商标权纠纷形成的原因、双方

当事人现在的使用情况、以后的发

展前景，还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是

否有相互合作、促进生产发展的可

能。 如果双方还有其他纠纷，就要

考虑把双方所有 纠 纷 一 揽 子 打 包

解决，达到调解一案解决一片的目

的。

【综合分析】

2007 年 3 月 7 日，最高人民法

院提出了《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

解在构建社会主义 和 谐 社 会 中 积

极作用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

见》）。 依 据 该《意 见》第 5 条 的 要

求，应当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中的四

类案件重点进行调解。一是案情复

杂， 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，且

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。
这类案件比较难以下判，无论判决

哪一方当事人胜诉，法官心中都没

有绝对的把握，不判不行，判 了 以

后也不行，一旦下判必然要引起败

诉一方的上诉或者上访，形成案结

事未了。二是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

定或者规定不明确，在适用法律方

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。三是敏感性

强、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。 这类

案件因为关注的人多， 较为敏感，
一旦下判，必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

的影响，对法院也会产生较大的影

响。 四是 申 诉 复 查 案 件 和 再审 案

件。有的案件的判决总体上是公正

的， 但是又确实存在一些瑕疵，这

类案件， 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，经

法院复查后认为 案 件 的 判 决 确 有

瑕疵，但又不值得改 判，且 对 方当

事人也认可判决中的瑕疵，如果调

解不但有可能，而且调解以后对于

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来说，都是一件

案结事了的好事。

“法律 不 只 是 作 为 条 文 而 存

在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

神而存在。 研究法律问题，有时必

须跳出法律；研究具体 案 件，有 时

必须跳出具体案件；研究部门法理

论，离不开法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法

律哲学的指引。 归根结底，也就是

离不开政治、政策的 指 导：看怎 样

处理问题更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、
社会和谐的实现。 ”①以上介绍的这

些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和解，就是

依据法律条文、法律原 则、法 律 精

神和司法政策处 理 案 件 的 具 体 实

践，并且体现了知识产权案件调解

的三大原则。
有利于合作双赢的原则、有利

于双方当事人 和 社 会 公 众利 益 的

原则、 有利 于 当 事人 双 方 相 互 合

作促进生产 发 展 的 原 则， 这 三 项

原则体现了知 识 产 权 案 件 调解 的

特点， 也 应 成 为 知 识 产 权 审判 庭

的法官在调解 知 识 产 权 案件 时 所

应当考虑的。 只 有充 分 考 虑 了 这

些原则， 并从 这 些 原 则 出 发 调 解

知识产权 案 件， 就 会 收 到 较 好的

社会效果。

（作者单位：最高人民法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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